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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運動社團為大學體育發展基石
文 / 林聯喜、黃賢哲、康正男

壹、前言

我國大學法第一章第一條明示：「大學

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即大學教育所

提供的功能，不僅限於專業知識與技能，更

具有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等

功能。有鑒於此，大專學生除了在學術知識

的學習外，對於社會文化層次的提升、積極

的公民參與、自我人際的處理、與團體組織

的互動等，皆是大學教育肩負的功能與目的。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1990）即指出學校必須建

立各種輔導運動性社團之規章制度，鼓勵學

生適切參與運動社團活動，藉以擴大生活領

域，豐富學習的內涵，並強化體格達到身心

健全發展的目的；透過活動的規範、參與、

體驗學習應對進退，待人接物等，培養多元

化興趣與能力。

所謂的運動社團，定義十分多元，如楊

極東（1988）指出運動社團是利用學生正式

課程以外的時間，實施運動休閒教育，使學

生在課餘之暇有一正當消遣，並發展個性、

群性及知性、特長與助長學生適應現實社會

▲運動社團除可提升學生體適能及運動技能外，更可培養學子群性和團隊互動的經驗。 （圖／石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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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的一種活動；教育部體育司（2003）

則認為學校運動社團係指學校正式成立之運

動性質社團，以提供學生活動參與機會為目

的，只要具有興趣之學生皆可參與，在指導

教師指導下進行活動，與校內外團隊進行區

域性交流之團隊。廣義上，運動社團即是提

供學生在課餘的時間，實施運動休閒教育，

使學生在課餘之外能有一正當消遣，並發展

自我個性、群性、知性及特性等目標，藉此

幫助學生更能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環境的一種

活動（廖運榮、廖運正，2003）。故運動性

社團為一群學生在課餘時間所實施之運動休

閒教育。

貳、學生參與運動社團的價值與功能

運動性社團功能的發揮，可彌補一般學

校教育所無法觸及的地帶，透過學校計畫性

的運動社團來實施身體活動，除可提升學生

體適能與運動技能外，更可激發學生的群性，

對於因科技發展而日趨嚴重的健康問題與冷

漠疏離的社會，具有莫大的助益（教育部體

育司，2004）。

多數學者也普遍認同參與運動社團具有

正面的價值與功能。宋美妹（2001）提到運

動社團是學生在校內除了體育專門課程之外，

參與體育活動的另一項重要管道，不僅提供

學習運動技能的機會外，在課業方面、群體

生活方面、自我成長方面、人際關係方面、

領導能力方面等，皆具有隱含的教育意義與

價值。王同茂（2002）指出透過社團的組成，

可以培養學子群性和團隊互動的經驗，藉別

人的行為來反省自己。沈易利（2003）認為

社團活動是年輕學子互動和學習的絕佳場所。

綜合上述，運動社團具有以下之基本功能（呂

銀益、紀明德，1996；張良漢、蘇士博，

2000）：

一、就學生個人而言

（一） 培養終身運動：由學生個人自由加

入，可經由選擇的過程及對社團活

動的參與，培養及確立可終身參與

的運動。

（二） 個人社會化的學習：由於社團成員

的組成不限於單一科系或年齡，有

助於個人融入社會化過程的學習經

驗的累積。

二、 就學校組織方面

（一） 提供正規體育教育之外的運動參與

機會：由於學校體育課程提供時數

有限，運動社團正可彌補對部分運

動項目無法開班授課的不足。

（二） 發掘與遴選具優秀技能與潛力選手：

從運動社團的成員常可凝聚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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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興趣之學生，在提供運動參與的

機會下，自然有益於發掘與遴選具

優秀技能或具發展潛力之選手，有

助於競技隊伍之組成以爭取學校聲

譽。

三、 就全體社會而言

（一） 有助於全民運動的發展：學校體育

是重要的基層運動發展推手，學校

內運動社團的推展更有助提升校內

體育多元發展。

 （二） 有助於社會安定進步等功能。

簡言之，就大專運動社團的發展，歸結

其角色功能，可簡要包含了拓展人際關係、

提升校譽、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協助辦理校

內外體育活動、遴選運動代表隊成員的來源，

擔任學校公關表演工作等。　　

參、發展運動社團成為運動代表隊之優勢

學校體育運動的發展在國家體育事業中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學校體育中的兩大運

動團體運動社團與運動代表隊的同學可說是

校園運動文化的種子與推手，因為他（她）

們除了有良好的體能與技術外，更重要的是

他（她）們將是校園體育活動的帶動者（周

文祥、李蕙貞，2000）。楊漢琛（2002）認

為運動代表隊之成立原因依序為「是學校傳

統隊伍」、「因為指導教師或教練爭取」、

「因為學校設備齊全」、「因校長指示而成

立」、「因為有良好社會資源」、「因為教

育部規定」、以及「由社團發展而來」。包

德明（1989）則提出運動代表隊可以培養學

生從事運動的興趣，發掘並培訓優秀運動人

才，提高校譽為校爭光，更能爭取國際運動

競賽成績，為國家爭取更高榮譽，貫徹國家

體育之重要政策。

運動社團因為是一群有共同嗜好，利用

正式課程以外的時間來追求某些目標而自願

結合的團體，而運動代表隊是因有其特殊性

而成立的團體，因此若能運動社團給於更多

的資源與輔導，將是運動代表隊重要的基礎。

因此，將運動社團發展成運動代表隊將有下

列幾點優勢：

一、 內在動機強，有益遴選優秀代表隊隊員：

運動社團因為是有共同嗜好而自願朝共

同目標而結合的團體，因此內在動機較

強。從研究中顯示，不管對於運動性社

團或選手之參與動機，皆以內在動機為

最高動機來源（張志銘等，2006；王宏

義等，2009；張敬堂，2012）。所以，

當學校運動代表隊組訓時，可以從運動

社團中找尋具有運動潛力及興趣之社員，

而由於社團成員因為已有社團活動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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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對於運動

技術也有相當

基礎，因此將

運動性社團作

為遴選運動代

表隊的基礎，

可謂是一種好

方法。

二、 增加社團專業

性： 薛 堯 舜

（2008） 指 出

社團更需要吸

引社員與專業

人士的加入來

提高競爭力。

若社團中有優秀的運動選手加入，將可

提升社團競爭力與知名度，進而為社團

爭取榮譽。

三、 成就感的獲得：運動社團成員大都非接

受過正式運動訓練，甚至是參與運動社

團後才開始接觸此項運動，因此運動代

表隊將是能滿足其追求自我實現的高層

次需求。若社團成員，能在運動競技場

上以循序漸進方式來參與比賽，將可增

加成就感與自我實現之目標。

四、 結合運動代表隊有益社團資源的取得：

目前各校院每年度經費都在縮減，因此

運動性社團經費也跟著縮減，因此在經

費緊縮下，運動性社團若能結合運動代

表隊的專業能力，向內或向外爭取經費

與資源，將更容易。如場地使用，因性

質相近，可更有彈性調配，而代表隊的

器材也可共同相互支援，對於學校體育

發展，也可以運動代表隊結合社團來推

展體育活動。

肆、結語

     ▲結合運動代表隊有益社團資源的取得。（圖／ UBA 競賽 - 大專體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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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運動社團是學校運動代表隊發

展的基石，不管是從社團的組織、參與的成

員動機、或是社團發展的價值與社團功能，

皆能與運動代表隊相呼應。因此，學校體育

在發展運動代表隊的歷程上，若能好好運用

運動性社團在校內的功能與不可取代性，對

於各校發展體育性運動組織的穩定性及全校

性運動的落實與推動，將可達成養成師生規

律運動的風氣與習慣。( 本文作者林聯喜為臺

灣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黃賢哲為成功大學

體育系助理教授  ；康正男為臺灣大學體育室

教授兼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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